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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代码：3371151476

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沪市监浦处〔2022〕152021002636 号

银行输入码: 2021002636

当事人：上海蝶翠诗商业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注册号）：913100007524892320

住所（住址）：上海市浦东新区赵高路 1578 号 1幢 201 室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吉田嘉明

经查，当事人为“蝶翠诗”、“DHC”品牌化妆品的境内责任人，

负责“蝶翠诗”、“DHC”牌化妆品在中国的进口和经营，并依法承

担相应的产品质量安全责任。当事人进口销售的两款化妆品：蝶翠

诗男士保湿平衡霜[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编号为国妆网备进字

（沪）2018000676，于 2019年 8月 7日、2020 年 2月 12日分两批次

进口，并于 2019年 9月 1日起对外销售]、蝶翠诗男士保湿平衡爽肤

水化妆品[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编号为国妆网备进字（沪）

2018000569，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进口，并于 2019 年 9 月 1 日起对

外销售]，含有“羟乙磷酸四钠”成分。经核实，该成分为《化妆品

安全技术规范》（2015 版）限用的物质（限用于发用产品、香皂）。至

查止，当事人经营上述两款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的化妆品的货值金额

为1814733.60 元（其中:蝶翠诗男士保湿平衡霜化妆品的货值金额为

1133440.00 元，蝶翠诗男士保湿平衡爽肤水化妆品的货值金额为

681293.60 元）、违法所得为 1146618.50 元（其中:蝶翠诗男士保湿平

衡霜化妆品的违法所得为687026.50 元，蝶翠诗男士保湿平衡爽肤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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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妆品的违法所得为 459592.00 元），库存蝶翠诗男士保湿平衡霜化

妆品 3063件、蝶翠诗男士保湿平衡爽肤水化妆品 1745件。

案发后，当事人及时下架，并主动发布召回公告召回上述两款化

妆品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证据组一：当事人提供的蝶翠诗男士保湿平衡霜、蝶翠诗男

士保湿平衡爽肤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电子信息凭证、备案

标签、产品包装标签照片、产品处方等资料复印件；

证据组二：2021 年 12 月 27 日现场笔录和照片及当事人提供

的 DHC 物流期间入出库记录、DHC 全通路商品销售明细、报损材

料、和解协议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、进货合同、

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及财务资料等复印件；

证据组三：当事人提供的整改报告和召回公告、和解协议复

印件；

证据组四：2021 年 12 月 7日、2021 年 12 月 22 日对当事人

法定代表人的代理人的《询问笔录》；

证据组五：当事人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和营业执照、株式会社

DHC 的授权授权书、上海蝶翠诗商业有限公司的接受株式会社

DHC 授权声明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、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本局于 2022 年 6月 20 日向当事人送达了沪市监浦〔2022〕

152021002636 号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，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

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、处罚内容及享有的权利。当事

人在法定期限内放弃了陈述、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

当事人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条

第二款“化妆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、法规、强制性国家标

准、技术规范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，加强管理，诚信自律，保证化

妆品质量安全。”的规定。鉴于当事人在办理涉案产品非特殊用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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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妆品备案过程中，提交的备案信息凭证、备案标签、产品包装

标签、产品配方等资料信息均注明了“羟乙磷酸四钠”成分，其

不存在隐瞒产品成分的故意和行为；且在案发后，又及时采取下

架、召回等整改措施，主动消除、减轻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。同

时，考虑到涉案产品在日本及周边国家已上市销售多年，境外生

产者及境内责任人未接到过上述化妆口造成人身健康伤害的报道

或反映。综合考量以上情形，依据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

十条第二项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

收违法所得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和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

原料、包装材料、工具、设备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

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，并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

额 1 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 5 倍以上 20 倍以下罚款；情节

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、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由原发证部门

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，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、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

位取得收入的 1倍以上 3倍以下罚款，10年内禁止其从事化妆品

生产经营活动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……（二）生

产经营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、技术规范或者不符合化妆品注册、

备案资料载明的技术要求的化妆品；……”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“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

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……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

危害后果的；”的规定，作减轻行政处罚如下：

一、没收违法所得：1146618.50 元；

二、没收不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的蝶翠诗男士保湿平衡

霜化妆品 3063 件、蝶翠诗男士保湿平衡爽肤水化妆品 1745 件。

现要求当事人：

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携带本决定书，将没收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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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人民币）1146618.50 元(壹佰壹拾肆万陆仟陆佰壹拾捌圆伍角

整）交至本市工商银行或者建设银行的具体代收机构。逾期不缴

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

款第一项的规定，本局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如当事人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

依法向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

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

定的，本局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2 年 07 月 05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 份，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。


